法國里昂Grame國立音樂創作中心專案

2012年台北數位藝術中心駐村創作計畫

徵選簡章
1、 宗旨：以數位藝術為核心，進行館對館的交流，互惠兩館，並提供雙方藝術家交換的實質機會。交換藝術家則可獲得國際展覽機會，一次獲得「駐地、創作、展覽」經驗。
2、 主辦單位：台北市文化局、數位藝術基金會、法國里昂Grame國立音樂創作中心
     承辦單位：台北數位藝術中心

     特別感謝：CULTURESFRANCE、法國在台協會
3、 館舍簡介：

法國里昂Grame 國立音樂創作中心 http://www.grame.fr/
法國里昂Grame國立音樂創作中心 於1982年由Pierre-Alain Jaffrennou 及 James Giroudon 創立，並在1996年升格為國立音樂創作中心。其宗旨為當代音樂的創作、研究，並致力於推廣，建立藝術家與大眾間活躍的聯繫。

Grame有以下幾點不同任務的規劃：
· 創意、成果、傳播，在駐村作曲家的合作下，混合音樂的領域特別顯著。

· 電腦作曲的科學性研究

· 廣泛範圍的教育活動

自1992年起，每年三月Grame皆推出Musiques en Scène，一種多樣化的創新音樂表演。2002年開始轉變為兩年一次，且跨兩年一次Journèes Grame。

藉著實驗室的研究，兩個作曲用的錄音室、一組作曲家、相關的表演者以及特邀的作曲者，Grame每季皆製作出一些前所未有的作品，如跨界創作、音樂劇場、公眾活動以及聲音裝置。

國際性計畫在創意、研究以及教育領域，定期會規劃與其他歐洲地區、北美及中國大陸合作，在歐盟執行委員會的資助下方案的大致架構十分顯著。
4、 獎助對象：以數位藝術、科技藝術、數位音樂與媒體藝術類為限，本專案申請者須提交（下列二者擇一）
（1） 專業音樂背景，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影本為附件

（2） 非音樂專業背景需於提案中顯示與音樂相關之連繫
上敘兩者皆不限年齡、性別。建議具備相當語言能力。
5、 申請資料：
（1） 填寫報名表及創作計畫。申請資料應以中英文或中法文並列方式書  寫。

（2） 創作計畫為雙語並列（總頁數上限40頁），至少須包括： 
a. 自傳及創作經歷  
b. 駐村創作計畫  
c. 技術說明  
d. 計畫預算
（3） 若可提供動態影像（作品或說明），請以光碟片形式附上。

6、 申請與遞件：
（1） 於台北數位藝術中心網站 http://www.dac.tw/，下載相關文件，並填妥報名表、創作計畫。

（2） 2010年10月15日至2010年10月31日止（國內以郵戳為憑，國外以寄達日為準），將報名表、創作計畫、相關附件等文件資料一式五份，掛號郵寄至111台北市福華路180號「台北數位藝術中心」收，並註明「2012法國里昂駐村申請」，逾期恕不受理。
（3） 聯絡電話02-77360708，傳真02-77360709
7、 徵選方式：
（1） 由台北數位藝術中心進行書面資料初選，入選者將進行複試。複試面談後決選出正取者一名。

（2） 初選結果於11月中揭曉，將各別通知入選者。複試面談為2010年11月29日上午（預定），於台北數位藝術中心進行，最後結果預定12月初公佈於台北數位藝術中心網站。 
8、 獎助條件

（1） 預定於2012年三月、四月間，法國里昂Grame國立音樂創作中心一個月駐村及展出機會。

（2） 以創作內容為依據，Grame國立音樂創作中心可決定申請者於Grame雙年展或Grame’s day展出。
（3） 免費住宿、台法來回機票一張、一千歐元生活工作費，及四千歐元上限創作材料費。（本案獎助不含護照、簽證和保險費用）
（4） Grame國立音樂創作中心將提供駐村藝術家專案技術協助。
9、 注意事項
（1） 本計劃依申請人之創作計畫為評選依據，計畫的可執行性為重要考量。
（2） 正取獲選人須與台北數位藝術中心及Grame國立音樂創作中心簽訂協議書，並完成駐村計劃；若因故無法成行，除非獲得同意，否則視同自動棄權，其資格由備取人員遞補，不得有任何異議。
（3） 申請者需提供正確且真實之個人資料，若提供不實資料者，以致影響評選及行政作業，將取消其資格。
（4） 建議複試入選者可於面試時提供動態影音與相關技術資料，以便說明提案內容。

（5） Grame國立音樂創作中心有權依實際情況安排法國里昂當地之駐村與展出資源。
（6） 如有未盡事宜，本簡章得修訂公佈之。
2012年台北數位藝術中心駐村創作計畫
法國里昂Grame國立音樂創作中心專案

申請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者請簽名

申請者基本資料
	姓名
	中文
	照片

	
	英文
	

	性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最高學歷
	
	

	聯絡電話
	（O）                            （H）

	行動電話
	

	聯絡地址
	

	E-MAIL
	

	服務或就讀單位
	

	駐村╱展演相關經驗列表
	


創作計畫

字數限於A4大小，雙語並列於40頁以內

內容包含：a. 自傳及創作經歷

b. 駐村創作計畫  

c. 技術說明  

d. 計畫預算



注意事項：





本表請以打字填寫。


本表與所有申請資料一式五份於2010年10月15日至2010年10月31日間，以掛號郵遞送達台北數位藝術中心（111 台北市士林區福華路180號），並於信封明顯處加註「2012法國里昂駐村申請」；逾時恕不受理申請。


初選結果將於2010年11月中個別通知入選者。


申請資料一律不予退件，請自留備份。


聯絡電話02-77360708，傳真02-77360709。











